國家發展委員會第12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期：104年3月9日(星期一)下午3時
地點：本會610會議室

出席: 杜紫軍                 顏鴻森(請假)
      簡太郎(廖耀宗代)       許俊逸(蘇明通代)
      陳威仁(陳志偉代)       高廣圻(陳永康代）      
林永樂(石瑞琦代)       張盛和(鄭至臻代)
      吳思華(陳雪玉代)       鄧振中(楊偉甫代)
      陳建宇(曾大仁代)       洪孟啟(林進盛代)
      蔣丙煌(石崇良代)       陳雄文(劉耆誠代)
      徐爵民(董良生代)       彭淮南(嚴宗大代)
      曾銘宗(李滿治代)       石素梅(陳瑞敏代)      
魏國彥(洪淑幸代)       夏立言(張  張代)      
陳保基(陳文德代)       林江義(章正文代)
      劉慶中(江清松代)       黃萬翔  高仙桂(公出)           
1、 本會第11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2、 國發會提報「愛台12建設總體計畫推動情形報告」一

      案報請  公鑒。
    結論：
(1) 愛台12建設自98年推動以來，政府投資部分截至103年底整體預算執行率達98.68%，多項計畫已完成並展現效益，各相關機關同仁之辛勞與努力，值得肯定。
(2) 請各主管部會覈實檢討105年指標之達成，並妥擬推動策略，積極執行；如有跨部會待決問題，得提由本會或「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協調處理，確保計畫目標之達成。
(3) 鑒於桃園航空城、都市及工業區更新與防洪治水等建設須融合地方首長施政理念，且時空環境已改變，請主管部會全面檢討各建設實施計畫，並積極與新任地方首長溝通，適時調整建設方向或經費需求，報院核定後據以加速推動。

(4) 愛台12建設民間投資部分累計達成率已超越預定目標，請財政部會同各部會檢討有無成長空間、調高目標，並共同積極推動，以充分運用民間資源，提升經濟成長動能。

(5) 請各主管部會掌握社會脈動，多利用網際網路、影音及社群媒體等多元管道，說明建設成果，展現政府施政績效，俾讓民眾有感。

3、 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1) 本計畫為「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項下重要措施之一，可改善彰化地區地下水超抽及地層下陷問題，提供穩定之地面水量作為地下水替代水源，另亦可兼顧高鐵行車安全，確有必要性及迫切性，原則支持。
(2) 本計畫總經費199億元，原則由中央公共建設經費分擔192億元，其餘7億元由本計畫土石方收入納入水利相關基金支應。另計畫核定後，如非不可抗力因素，致增加經費，請由水利相關基金支應。
(3) 鑑於水利建設具相關收益(如砂石收入、地方產業、觀光遊憩與周邊土地開發收益等)，請經濟部檢討現有水利相關基金或新設立水利建設特種基金，將上述收益納入，作為回饋水利建設之用途。

(4) 透過本計畫水域景觀及綠地生態營造，可創造優質生活環境，請經濟部與南投縣政府共同合作，持續推動周邊土地利用，串聯鄰近南投縣觀光景點成一完整旅遊動線，以促進觀光發展，帶動地方繁榮，其財務計畫請另案報院核定。

(5) 本計畫有關「農保資格與權益維持」事項，其中涉及國有土地讓售部分，請依規定專案報院核定。針對前述事項，考量未來公共工程涉及農地之適用應有一致性標準，請農委會會同內政部邀請相關部會共同研議，擬訂通案適用制度，俾供各部會依循。

(6) 本計畫上游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鄰近圳路及取水改善工程與下游淨供水系統等配合事項，請內政部、農委會與自來水公司依本計畫時程編列經費執行，並請經濟部建立推動執行平台，掌握相關進度，確保人工湖如期如質供水，達成預期效益。

(7) 本案鄰近國道6號，請經濟部會同交通部針對其可能產生之影響，預為規劃因應。

4、 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臺北捷運系統環狀線建設計

  畫（第一階段）第二次修正計畫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1) 本案原核定於102年底屆期，惟至103年底之整體進度僅53.85%，現延長期程(由102年延至107年)及提高經費(由401億元增至699.73億元)。茲考量本案銜接多條捷運且可紓解沿線地區運輸，以及民眾對本案路線通車之殷切期盼，爰勉予同意本次修正計畫。
(2) 本案工程經費未經工程會審議，請交通部本於主管機關權責覈實審查工程經費，惟中央補助經費以214.59億元為上限，未來任何經費增加均由地方政府自行負擔。
(3) 本案請交通部督核新北市政府及臺北市政府依所報計畫切實於107年如期如質完成，並應就機電系統測試、系統整合模擬、履勘等通車前各階段時程逐項控管，並妥為規劃因應。

(4) 有關本計畫進度延誤達5年，且未完成修正計畫報核程序即以超出核定預算金額先行發包等行政瑕疵，應請交通部及地方政府覈實檢討。另請交通部日後確實督導地方重大建設計畫，針對進度落後及執行不力等情形，應依規定辦理修正作業。
(散會：下午4時5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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